
 

 

 

 
 
 
 
 
 
 
 

化学化工学院本科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落实“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提升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普通高等学校

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教师[2017]13 号）《工程教育认证办

法》《西北师范大学教师本科教学质量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试行）》（西师

发[2017]88 号）《化学化工学院关于推进“面向产出与持续改进”的人才

培养改革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文件要求，规范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程

序与方法，将评价结果用于课程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特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分工 

专业成立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工作小组，负责组织毕业要求达成情

况评价具体实施。 

组长：学院院长 

副组长：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专业负责人 

成员：学院本科教学督导小组、系所中心主任、专业骨干教师、教学

秘书 

评价小组职责：根据专业特点和实际，制定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

价实施细则，定期对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进行评价；要根据评价结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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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改进措施，建立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审核机制，形成“评价-反馈-改进”闭

环管理的持续改进机制，促进教育教学水平持续提升。 

二、评价依据 

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情况，对应届毕业生和任课教师等基于亲身体验和

主观感受对专业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情况的调查问卷调研结果等。 

三、评价周期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每年评价一次。 

四、评价过程 

1. 基于问卷调研开展主观评价 

在学生离校前，设计不同类型匿名问卷分别向全体毕业生和任课教师

了解专业毕业要求及分指标点达成情况，形成主观获取评价结论。 

2. 收集《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开展客观评价 

新的一学年开学前，待所有培养方案中必修课程完成课程目标达成情

况评价后，专业负责人收集本届毕业生所有课程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

价报告》，计算支撑各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各门课程的加权评价值，得到相应

指标点的达成情况评价结果。 

五、评价标准 

各毕业要求达成标准分值为 0.65。 

六、评价方法 

1. 定量评价法 

定量评价法是指依据课程目标的达成值来评价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分指标点达成情况的评价方法。评价前，评价工作小组要确认每项毕业要

求分指标点数及支撑相应分指标点达成的具体课程（包括理论课、实验课、

教育实践和第二课堂等）。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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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支撑课程对毕业要求分指标点达成的贡献值。依据支撑课程

的支撑权重及其对应课程目标达成值进行计算。支撑课程对毕业要求分指

标点达成的贡献值=该课程对毕业要求分指标点的支撑权重×该课程对应

毕业要求分指标点的课程目标达成值。同理，计算出其他支撑课程对毕业

要求分指标点达成的贡献值。 

（2）计算毕业要求分指标点达成值。某项毕业要求分指标点的达成值

=∑（所有支撑课程对毕业要求分指标点达成的贡献值）。同理，计算出该

毕业要求下其他分指标点的达成值。 

（3）计算毕业要求达成值。某项毕业要求达成值=该毕业要求下各分

指标点达成值中的最小值。 

2. 问卷调查法 

运用统一设计的专门问卷向被调查对象了解专业毕业要求及分指标点

达成情况的评价方法。邀请应届毕业生和任课教师参与调查。评价的权重

中学生占 0.6，教师占 0.4。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设计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由专业负责人设计，教学副院长审核。

问卷设计要站在评价人的角度，充分考虑评价人的亲身体验和主观感受，

紧紧围绕毕业要求及分指标点内涵来设计问题。问卷以量表形式设计，要

细化到每个分指标点，问卷内容不重复、不交叉。调查问卷分学生卷和教

师卷，可以制作成纸质问卷，也可以利用问卷星等工具制作成电子问卷。 

（2）确定调查样本数量。原则上所有应届生和任课教师都要参与评价。 

（3）实施调查。引导应届毕业生要根据自身学习过程中的亲身体验和

获得感，任课教师要根据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情感表现对问卷问题做出相应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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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整理、统计和计算毕业要求分指标点达成值。某项毕业要求分指

标点达成值=（【非常认同】选项数×10+【认同】选项数×8+【基本认同】

选项数×6+【不认同】选项数×4+【非常不认同】选项数×2）/（所有等

级选项总数×10）。同理，计算出其他毕业要求分指标点达成值。 

（5）计算毕业要求达成值。某项毕业要求达成值=该毕业要求下各分

指标点达成值中的最小值。 

七、评价结果及运用 

1. 评价结果。学院评价工作小组要对通过不同评价方法获得的评价结

果进行交叉对比、综合分析，形成“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分析报告，

包括评价结果及分析、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等。评价形成的记录文档要完

整、可追踪，保存六年。 

2. 结果应用。评价结果要及时向全体教师反馈，用于修订人才培养目

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教学大纲等，作为专业配置师资和教学资源、

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依据。 

八、其它 

本办法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由化学化工学院毕业要求达成情况

评价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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